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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商場內辱國歌 網媒「記者」被捕
揮港英旗「噓」國歌違《國歌法》警續查是否有人觸犯國安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觀塘apm商場本周一在播放東京

奧運會奪金的港隊劍擊代表張家朗領

獎儀式期間，在電視畫面出現升香港

區旗及奏響國歌場面時，有市民歡呼

喝采，但同時有人「搞破壞」，在場

揮舞港英旗及「噓」國歌喝倒采，涉

事影片上傳網絡後引起市民公憤。警

方在接獲市民舉報後展開調查，並於

昨日下午在葵涌拘捕一名自稱網媒

「記者」的男子。該男子涉嫌侮辱國

歌，違反《國歌法》被扣查，警方表

示會繼續調查該男子以至其他在場者

有否觸犯香港國安法等法例。據悉，

該名被捕的男扮女裝「易服記者」，

去年曾在旺角街頭疑上演詐暈、企圖

屈「警暴」的鬧劇。

所謂「手足」，
喺唔少黃店黃絲眼
中其實不過係攞嚟
食嘅人血饅頭嚟嘅
啫。唐英傑噚日判
刑，一眾「同路

人」紛紛抽水。黃店「珈啡公義」就
喺facebook開post話要幫唐英傑「集
氣」，叫大家畀5萬個「心心」佢
喎。有黃絲就鬧爆佢哋為咗呃like而
消費「手足」。
唐英傑喺下晝判刑，黃店「珈啡公

義」就喺朝早8點喺fb開post，話要
喺開庭宣判前集夠5萬個「心心」嚟
「撐住唐英傑」喎，而到下午4點都
只得約兩萬個「心心」，似乎唔少黃
絲網民都唔係好關心呢位「義士」
囉。撐黑暴嘅「獨立音樂人」阮民安
亦喺fb發帖話要「全港集氣」，等唐
英傑可以「輕判」咁話。
有「同路人」睇唔過「珈啡公義」
呢類人借手足出嚟呃like蹭流量。黃
絲fb專頁「本小姐」忍唔住話：「年
終見唔少乜乜乜要 5,000 個 like 要
1,000個留言，我都費事出聲。既然

有人想要like，有人又覺得俾（畀）
左（咗）like就做左（咗）嘢，我又
為乜要踢爆人，但咁樣真係好×街
啫！」
「黃絲」KOL「Nic Chung」亦開

post批評「珈啡公義」：「心心可以
減刑定係幫到家屬？我都唔想再Bad
Mouth，但可唔可以咪on×。」
「KC Ng」就留言質問：「『人

血饅頭』？咁呃 like 都 得？」
「Chester Lone」揶揄：「係咪上到
庭同法官講我地（哋）有5萬個心
心？」「Pluto Mok」搭嗲笑埋一
份：「本身終身監禁，經五萬『心
心』後變成九年。」「藍腎康」更
恥笑：「集唔齊係咪去信要加監
（刑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雨航

攬炒派政棍、「人力」副主席譚得志（快
必），去年在街站叫囂「光時」等口號，被
控發表煽動文字等共14罪，案件昨日在區
域法院續審。有女途人庭上作供指，她去
年3月中在牛頭角途經譚得志的街站時，目
睹譚得志和其他人聚集，並叫囂「光時」
口號。她認為造成滋擾，於是出言批評，
即被譚得志及其身邊5、6人爆粗辱罵。
市民王華昨日在出庭作供時表示，她去年3
月15日下午3時許往牛頭角上邨街市買菜時，

看見有約30人在譚得志的街站輪候領取口罩。譚當時
叫囂「光時」等口號，有人則在旁附和，令她覺得
「好滋擾」，於是叫對方「返屋企『光復』啦」。
她隨即被譚得志及其身旁的五六人以粗言辱
罵，更叫其「返『大陸』」。王華對自己安全
「有啲驚」，又懷疑群眾違反限聚令，遂於離開
現場後報警。
控方播放了去年5月24日銅鑼灣現場片段。輔

警督察陸嘉永昨日作供表示，譚得志當日在東角
道與記利佐治街交界自稱舉行「健康工作坊」，
有近百名人圍觀。譚站在鋁梯上用揚聲器高叫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及「光時」等口號，群
眾有反應及起哄。陸嘉永多次警告譚不果，隨後
將他拘捕。
控方又以書面證供方式呈上警員沈榮鏗證供，指

沈榮鏗去年7月4日晚上10時半到旺角荷李活商業
中心觀察並記錄譚得志帶領約30人進行「黑夜遊
行」，途經西洋菜南街、亞皆老街、通菜街，沿途
與小巴司機、乘客及餐廳食客對話，派發單張宣傳
自己參加「初選」及拉票。
其間，譚得志多次持揚聲器叫囂「五大訴

求」、「光復香港」等口號，而群眾則多次附和
「缺一不可」及「時代革命」，更高叫「打倒共
產黨」，又鼓動隊伍跟隨他叫囂「黑警死全
家」。當時，譚得志更將話筒交予一名蒙面黑衣
人，該黑衣人除帶領眾人高叫上述口號外，更高
叫「香港獨立 民族自強」。最後，有關人等於
晚上11時許合唱《願榮光歸香港》後便散去。
辯方聲稱將挑戰8條發表煽動文字相關控罪違

反基本法。法官陳廣池押後案件至10月18日上
午再續審3日，屆時將傳召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劉智鵬。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黃店借唐家傑案呃like 黃絲諷「心心可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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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必糾黨嗌「光時」
市民批評反遭辱罵

被捕男子姓梁，40歲，自稱為網媒
「記者」，住葵涌公屋。據了解，

梁最近數天均有現身觀塘apm商場。警
方東九龍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於本周三
（28日）接獲市民舉報後展開調查，通
過網上視頻、現場閉路電視及現場證
人，鎖定嫌疑人身份，並於昨日下午約1
時於葵涌新都會廣場外拘捕涉案男子，
其後搜出10幅不同尺寸的港英旗，包括
涉案時使用的港英旗。

被捕男帶頭煽動喝倒采
警方東九龍總區刑事總部高級警司鍾麗

詒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觀塘apm商場本
周一晚直播香港劍擊隊代表張家朗奪金
頒獎儀式期間，當奏響國歌時，被捕男
子舉起港英旗，更帶頭及煽動在場者喝倒
采及高叫口號，涉嫌侮辱國歌、挑起在場
者的仇恨，涉嫌干犯《國歌法》。
她指出，無論以任何形式侮辱國歌都

可能構成罪行。當時，被捕男子涉及侮
辱和不尊重國歌的行為，不止是做一個
動作，而是維持了一段時間。當他高舉
港英旗時，在場者更不斷喝倒采和叫口
號回應。
警方目前以干犯《國歌法》循多個方

向調查，包括涉案者有否
干犯國安法或其他法律，
以及當日商場內有無其
他人觸犯國安法或其他
煽動行為，一旦有證據
會作出檢控。警方強調，
侮辱國歌最高可罰款5萬
元、監禁3年，市民切勿以
身試法。

鄧炳強：無人可凌駕法律之上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在一公開場合

回應案件時表示，警方會全力調查所有
涉違反法例的事件，包括違反香港國安
法及《國歌法》，並強調沒有人可凌駕
於法律之上，如有足夠證據會拘捕涉案
者或作出檢控。

去年扮女裝涉詐暈屈「警暴」
是次被捕的梁姓男子，在修例風波期

間經常以女裝打扮出現在黑暴現場第一
線。去年9月6日，防暴警於旺角山東街
發射胡椒球彈驅散暴徒時，身穿灰色長
裙、反光背心的梁邊拍攝邊退後，在退
到一店舖門外時轉身看清門口台階，然
後無故緩慢向後倒地，全身作顫抖狀。

當時，多名所謂「義務急救員」上前
施救，有人更乘機叫囂：「有女仔中胡
椒彈！叫白車！」圍觀者更聲稱「警察
射女記者」。

不過，梁「暈倒」的過程被另一個傳
媒全程拍下，證明有人上演「大龍鳳」
令人以為他「中彈」，更成為網民的笑
柄。

● 「Coffee
Justice 珈 啡
公義」話要喺
噚日下午3點
前集夠5萬個
「心心」，但
就被「自己
人」鬧爆。

fb截圖

◀是次被捕的梁姓男子，在修例風波期間經常以女裝打扮出現在黑暴現
場第一線。圖為去年曾在旺角街頭疑上演詐暈圖屈「警暴」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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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奏響國歌時，被捕男子舉起港英旗，更帶頭及煽動在場者喝倒采及高叫口號，涉
嫌侮辱國歌、挑起在場者的仇恨，涉嫌違反《國歌法》。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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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子消費券展開後首兩星期完成
登記的 500 多萬市民，最快明日就可
以收到首期2000港元的消費券。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將消費券計劃形容為一
個「加料三層漢堡包」，可同時惠及
市民、商戶，同時協助推動電子支付
發展，為香港的長遠發展注入力量。

財政司司長在今年初的財政預算案
中，宣布向每名合資格18歲或以上香
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人士分期發放
總額5000港元的電子消費券，涉及約
360 億港元財政承擔，估計措施可惠
及約720萬人。消費券計劃在本月4日
開始接受登記，市民反應非常熱烈，
首兩星期已經有超過 500 萬人登記，
至今則獲逾630萬個登記。

隨着防疫工作漸見成效及接種疫苗
的人數持續增加，受疫情打擊的香港
經濟踏入2021年正逐漸重拾動力，本
地生產總值第一季增長7.9%，結束了
連續六季的負增長，且改善的勢頭持
續，失業率也由今年年初7.2%的高位
回落至5.5%。在這時候，配合電子消
費券的推出，讓市民能開心消費，有
助營造良好的消費氣氛。

陳茂波早前表示，希望消費券計劃
帶來多個好處。第一是市民能夠直接
受惠；第二是確保所投入的錢全數留
在本地經濟體系內流轉，最大程度上
惠及本地的餐飲、零售行業；第三是
可以協助推動香港的電子支付，讓消
費者及商戶享受更低廉的交易成本、

更高的效率和更多元化的選擇，帶來
更多的就業機會，為經濟增添動力。

在這三重好處中，頭兩重都是針對
香港經濟疫後恢復的需要，第三重好
處則是對本港經濟有着深遠影響。疫
情在過去兩年已經令電子支付的普及
程度大為提升，成為了未來全球消費
的大趨勢。當周邊城市在這方面迅速
發展之際，如果香港停滯不前，勢必
會削弱本地企業和小商戶的經營空
間，消費者的產品選擇和能享受的便
捷度也會被犧牲，不利於數碼經濟在
香港的整體發展。因此，今次消費券
計劃通過電子模式登記和派發，可以
讓市民建立「電子支付、優惠方便」
的深刻觀念，對推廣電子支付的廣泛
應用有着深遠影響。

政府作為監管者，理應樂見不同的
支付工具之間良性競爭，為市民帶來
方便和實惠，關鍵是為市民建設一個
公平的消費場景。例如今年起，先後
有不同的電子錢包通過掃碼方式進駐
港鐵、巴士、小巴等消費場景，為市
民提供了八達通以外的其他搭車選
擇。但現時由公帑補貼的每月公共交
通津貼和長者兩元乘車優惠，仍然只
適用於八達通，有用公帑津貼壟斷的
嫌疑。政府應參照今次派發消費券的
做法，一視同仁地讓不同電子支付工
具均能享受政府的津貼，從而為公共
交通出行的支付手段引入競爭，給消
費者更多的選擇。

消費券助力本港經濟重拾榮景
首宗香港國安法案件被告唐英傑，昨日被高等

法院判囚9年及停牌10年，成為在國安法下首名
被送監的被告。這一具阻嚇力的首判，彰顯法治
公義，維護香港國安法的尊嚴，強力震懾了危害
國家安全犯罪行為，將形成具指導性、約束性判
例，並以清晰傳達的法律紅線警示反中亂港分
子，在香港國安法利劍高懸下，播「獨」及恐怖
活動必將受到國安法的嚴懲，任何人都不應以身
試法。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社會各界要加強
香港國安法教育，香港更應盡快就23條立法，完
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彭寶琴、陳嘉信
昨日在判詞開宗明義指出，任何人組織或實施分
裂國家或破壞國家統一行為，都必須予以適當懲
處，因為這些行為與基本法規定相違背，而懲罰
需要對普遍社會有威懾作用。

就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判詞指被告並非孤立
無援地在人海中、靜靜地獨自一人展示標有「光
時」口號的旗幟，而是刻意挑戰警方防線，吸引
更多人留意他的「光時」旗幟，當日「七一」是
國安法實施後首天，認為被告的行為屬情節嚴
重，根據條文可判處5至10年監禁，以6年半為
量刑起點。

至於恐怖活動罪，法官認為被告非但沒有在警
方防線前停車，更加速撞向警員，認為被告是有
計劃傷害警員，電單車作為被告的致命武器，任
何人透過恐怖活動威嚇公眾以圖實現政治主張都
要被譴責及嚴懲，被告的政治主張是分裂國家，
罪行更重，因此以監禁8年為量刑起點。法官將
恐怖活動罪其中的兩年半刑期分期執行，故被告
終被判囚9年。

根據香港國安法的規定，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最高刑罰是監禁5至10年；恐怖活動罪最高刑罰
是監禁10年以上或終身監禁。國安法首判清晰向
社會傳達，分裂國家是嚴重罪行，隨意叫喊、宣
傳、印發類似「光時」的播「獨」口號，絕非攬
炒派過往所言的「浪漫化」「英雄化」舉動，而
是觸犯國安法，必將受法律嚴懲的犯罪行為。這
一判決有效捍衛國家安全，彰顯國安法威力，是
香港在完善維護國家安全執行機制上邁出的重要
一步。

此次國安法首判，顯示香港國安法確能有效防
範、遏止、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判決警
示，如果有人肆意挑戰香港國安法，便要承擔刑
事責任和後果。此次判決清晰無誤確立了「光
時」口號的「港獨」性質，確認利用「光時」口
號煽動分裂國家屬於觸犯國安法的罪行，消除了
「光時」口號是否違反國安法的「灰色地帶」，
讓社會尤其是年輕人清晰明白，絕不能從事任何
分裂國家的播「獨」行為。

法庭還在判詞中指出，恐怖活動的目的之一是
消滅意見相左者的聲音，國安法首案被告的行為
是為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並且以社會上不支
持這一政治主張的人為目標，採用威脅的行為，
意圖消滅反對他們的聲音。國安法首判清晰表
明，任何人為政治目的進行本土恐怖主義行動，
必將受到國安法的迎頭痛擊。

維護國家安全，是每個香港市民的責任。香港
國安法首案判決後，政府及社會各界要藉此大力
推進香港國安法教育，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自
覺維護國家安全。同時政府要加快23條立法的步
伐，盡快履行基本法規定的23條立法義務，以完
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切實行動，維護好國家
安全，確保香港穩定繁榮。

國安法首案判決阻嚇播「獨」及恐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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